
“简单”问题并不简单

宋先生经人介绍找到我咨询离婚

事宜， 并且表示自己的问题“很简

单”。 然而我听下来， 他面临的问题

其实并不简单。

“我们婚后住的房子， 是我在婚

前就买好的， 婚后只是加上了她的名

字， 这应该还是我的个人财产吧？”

宋先生坐在我的办公室沙发上， 语气

中带着一丝焦虑和期待。

我首先否定了他的说法： “虽然

是你自己在婚前买的房子， 但是如果

婚后在产权人里加上了妻子的名字，

那么就视为赠与她一半的份额了

……”

宋先生听了我的话， 眉头紧锁。

我告诉他， 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分

析， 示意他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介绍

一下。

夫妻本是青梅竹马

宋先生告诉我， 他和妻子结婚已

有六年， 两人由于家中长辈的交往而

自幼相识， 可谓是青梅竹马， 没想到

最终还是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 他

们的孩子只有 3 岁， 对于孩子由母亲

抚养， 双方并无争议， 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简化了离婚的复杂性， 但对于财

产分割的问题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我们其他的财产都好说， 唯独

这套房子， 是我婚前买的， 婚后她一

直说房产证上没有她的名字， 让她觉

得没有安全感， 为了这事我们吵也吵

过， 最后我还是做出了让步， 在她怀

孕的时候， 在房产证上给她加了名

字。” 宋先生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当初加名字是出于对她的信任和爱，

但现在情况变了， 我想要回我的房

子。”

我翻阅着宋先生带来的文件， 包

括购房合同、 结婚证、 房产证， 同时

确认了购房、 结婚、 房产证上加名这

一先后顺序。

“宋先生， 根据《民法典》 的相

关规定， 房屋的产权情况首先是看登

记的产权人。 你婚后在房产证上加了

妻子的名， 就视为对妻子的赠与行

为。 即使房子最初是你的婚前个人财

产， 婚后加了名， 房产就变成了夫妻

共同财产。”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

“在房子赠与妻子时， 我们夫妻

关系还比较好。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

化， 夫妻关系不好要离婚了， 我也不

能要回房产吗？” 宋先生显然心有不

甘。

我告诉宋先生， 即使夫妻感情生

变， 已经办了“加名” 登记的赠与也

是不能撤销的。

妻子书面承认出轨

“那么， 如果我妻子有出轨的情

况， 我能否基于这点要求撤销赠与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是有撤销赠

与的可能， 关键你是不是有相关证据

呢？”

听我这么一说， 宋先生又从包里拿

出第二个文件夹， 递给我说： “这事事

去年我才发现的， 这些就是证据……”

打开文件夹， 我看到其中有几份打

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 还有一纸宋先

生妻子承认出轨并愿意断绝关系的承诺

书。

宋先生表示： “虽然妻子已经断绝

了和那个人的关系， 我也一度心软想要

原谅她， 但是发现自己实在无法释怀，

因此离婚是我提出的。”

由于有了这些证据， 我认为情势的

确有可能翻转。 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和判例， 在婚后通过“加名” 赠与房

产， 发现受赠方有出轨等违反婚姻中的

忠实义务和公序良俗的行为， 严重侵害

给予方合法权益， 起诉要求撤销赠与是

有可能获得法院支持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

（二）》 也明确规定：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

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 给予方有证

据证明另一方存在欺诈、 胁迫、 严重侵

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权益、 对给

予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等情形， 起诉

要求撤销赠与是可以获得法院支持的。

达成协议拿回房产

“宋先生，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

可以尝试和你的妻子进一步协商， 看看

是否有可能通过释法说理， 换取她对房

产的放弃。” 但我同时提醒他， 基于他

们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他需要承担抚养

费用。 而且，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双方

的共同参与和配合， 因此他也需要在财

产分割方面稍微做一点让步， 尽可能

“和平” 地分手。

宋先生沉思了一会儿， 同意了我的

建议。

于是， 我撰写了详细的法律意见，

并检索了相关判例， 在正式协商之前请

宋先生转交给妻子， 同时也建议她可以

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咨询和帮助， 看看

我们的意见是否有理有据。

此后， 在双方长辈的斡旋和律师的

参与下， 宋先生和妻子很快达成了离婚

协议， 宋先生取得了这处房产的所有

权， 但他也在财产分割方面做出了让

步， 并承诺给与孩子比较高的抚养费，

直至孩子成年。

每一段婚姻的结束， 都是一段复杂

情感和法律问题交织的历程。 而作为律

师， 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情理法中找寻

平衡点， 尽可能地帮助当事人争取权

益、 化解纠纷。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夫妻之间常会发生赠与

房产的情形， 一旦夫妻感情

生变， 给与方能否要求撤销

赠与呢？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

定和最新的司法解释， 在特

定情形下是可以撤销的。

《民法典》 规定： 赠与

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

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

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助残

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

与合同， 不适用前款规定。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

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的， 应

当办理有关手续。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 严重侵害赠与人

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

益； （二） 对赠与人有扶养

义务而不履行； （三） 不履

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 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一年内行使。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

法解释 （二）》 明确： 婚前

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当

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

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

名下， 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

权尚未转移登记， 双方对房

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

商不成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当事人诉讼请求， 结合给

予目的， 综合考虑婚姻关系

存续时间、 共同生活及孕育

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过错 、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

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 判

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 并

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

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

具体数额。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 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

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

名下， 离婚诉讼中， 双方对

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

协商不成的， 如果婚姻关系

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

大过错，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当事人诉讼请求， 判决该房

屋归给予方所有， 并结合给

予目的，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

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

过错、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

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

素， 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

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

偿的具体数额。

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

方存在欺诈、 胁迫、 严重侵

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

权益、 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等情形， 请求撤销

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的 ，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夫妻间赠与

特定情形可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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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怀孕期间， 宋先生在婚前所购房产的产权人里加上

了妻子的名字。 但几年后， 他发现妻子出轨， 愤而提出离婚。

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和其他财产的分割， 他们没有太多争

议， 但宋先生希望要回当初赠与妻子的一半房产份额， 他能

如愿吗？

房产给妻子一半

对方出轨

离婚想要回房子

能否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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